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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18         证券简称：安利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7   

 

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利股份”）控股

股东安徽安利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利投资”）于 2016 年 9

月 7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以部分股票质押融资资金在二级市场

所增持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9.76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8%，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

（元/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

例（%） 

安徽安利科技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2016 年 9 月 7 日 19.30 59.76 0.28 

合计 -- -- 59.76 0.28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安徽安利科技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4811.76 22.18 4752 21.9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9.76 0.28 0 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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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售条件股份 4752 21.90 4752 21.90 

二、相关说明 

1、安利投资本次所减持股份为 2015 年 12 月 28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从二级市场增持的股份（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上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7），

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符合《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业务规则等规定。 

2、安利投资通过二级市场增持股份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关于最低减持价格

的承诺。 

3、安利投资本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475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90%，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4、承诺履行情况： 

（1）首发限售期满自愿追加承诺：1、作为安利股份的控股股东，本公司拟

长期持有安利股份的股份，以实现和确保本公司对安利股份的控股地位，进而持

续地分享安利股份的经营成果。因此，本公司具有长期持有安利股份股份的意向。

2、本公司持有的安利股份 22.5%股份自 2014 年 5 月 18 日锁定期满后，再自愿

延长锁定三十六个月，即自 2014 年 5 月 18 日锁定期满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该

等股份不进行转让，也不委托他人或任何企业、组织进行管理。 

上述所指“持有的安利股份 22.5%股份”为截止承诺生效日 2014 年 5 月 18

日公司总股本 21120 万股的 22.5%股份。 

（2）自 2015 年 7 月 12 日起 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3）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对于安利股份正在经营的业务、产品，承诺方

保证现在和将来不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参与投资与股份公司业务、产品有竞争

或可能有竞争的企业、业务和产品。承诺方也保证不利用其股东的地位损害股份

公司及其它股东的正当权益。同时承诺方将促使承诺方全资拥有或其拥有 50%

股权以上或相对控股的下属子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4）关于公平交易的承诺：在与本公司发生商业往来时，将严格遵循市场



 

 3 

规则，恪守一般商业原则，公平交易，不谋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不损害本公司和

其他股东的利益。 

（5）关于规范股东行为的承诺：1、依法行使股东权，不以股东以外的任何

身份参与公司的决策与管理。2、谨慎行使股东权，不为自己单方面的利益而行

使股东权。3、尊重公司的决策与经营权。保证公司的重大决策只由公司股东大

会和董事会作出，不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及依法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不

对公司或其部门下达任何指令、指标或其他工作命令。4、尊重公司的人事独立。

对公司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将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

和程序。保证所提名的董事、监事候选人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决策、监督能力。

不对公司股东大会人事选举决议和董事会人事聘任决议履行任何批准手续；不越

过股东大会、董事会任免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5、尊重公司的财产权。不以任

何形式侵占公司的财产，不要求公司为其控股或参股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违规担

保。6、对公司及其他各股东负担诚信义务。对公司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

不利用自己的地位谋取额外的利益。 

截止目前，控股股东安利投资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七日 

 




